
申請需求 審查結果

88,186,036 4,121,000

1041CU047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臺南市政府104年度

行動援愛餐廚車計畫
2,822,000 0

本案計畫主要係於災時提供災民餐食服務，惟未符「偏鄉物資整

備」之災害救助申請主軸，本部基於資源有限不予補助。

1041CU048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公益彩券回

饋金補助臺南市政府

辦理未繼續承銷公益

彩券電腦型彩券經銷

商充實生活補助計畫

68,569,200 0
本案補助未繼續承銷供彩經銷商每月19,047元生活補助，因計畫內容

性質與公彩主軸不符，本案不予補助。

1041CU084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公益彩券回

饋金補助臺南市政府

辦理低收入戶及中低

收入戶家庭辦理社會

參與及促進就業服務

方案人力充實計畫

4,021,000 1,336,000

核定補助：人事費133萬6,000元〈社工員33,000元/月*13.5月*3人〉，

另應自籌20%；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，請款時請

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。

申請9案，通過補助6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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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1CU085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臺南市政府

辦理社會救助法低收

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

核業務人力充實計畫

2,227,500 0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審核業務人力充實計畫，係於社會救助新制

甫上路時增補人力，辦理新增之中低收入戶相關補助之資格審查、

業務宣導及訪視關懷等工作，考量審核業務已步入常軌，不再補

助。

1041CU086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臺南市政府社會局遊

民生活重建中心計畫
1,680,000 563,000

核定補助：人事費40萬8,000元〈社工員33,000元/月*13.5月*1人

*11/12〉、租金補助11萬〈10,000元/月*11月〉、講師鐘點費4萬5,000

元〈500元/小時*90小時〉；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

要件，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。

1041CU087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辦理臺南市

遊民輔導及服務計畫
1,089,336 445,000

核定補助：人事費44萬5,000元〈社工員33,000元/月*13.5月*1人〉；

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，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

經歷證明。

1041CU088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臺南市政府

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

戶家庭自立脫貧服務

方案及促進就業服務

方案

810,000 445,000

核定補助：人事費44萬5,000元（社工員33,000元/月*13.5月*1人）；

另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要件，請款時請檢附相關學

經歷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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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41IU010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臺南市社區培力育成

中心計畫
6,249,500 787,000

1.核定補助：人事費44萬5,000元（1人×13.5個月×33,000元）、研習訓

練講師鐘點費12萬元（外聘1,600元×75小時，應檢附實授課程時間

表、講師學（經）歷證明及現職服務單位資料，以憑審核），訪視

輔導費3萬6,000元(每場次2,000元)、社區影像紀錄15萬元、專案管理

費3萬6,000元（最高不得超過核定補助總經費之5%，支用項目包括電

費、電話費、水費、油料費、電腦及影印機耗材、事務機器租金、

通訊費、網路費、運費及辦理本專案工作人員意外保險費等項目，

上列項目均需檢據核銷）。

2.所聘社工人力應具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畢業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

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考試規則第5條規定資格者，請款時請檢附相

關學經歷證明。

3.本計畫以扶植轄內潛力型社區為優先，並應於年終配合主管機關辦

理成果發表，核銷時並應檢附具體成果報告及成果照片到部。

1041NU020
臺南市政府社

會局

104年度臺南市毒品

成癮者家庭支持服務

方案

717,500 545,000

核定補助：（1）業務費100,000元；（2）人事費445,000元（社工員1

人*33,000元*13.5月）。另所聘社工員須符合本部推展社會福利補助

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領取專業服務費之資格條件，請款時

須檢附相關學經歷證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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